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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查復如下： 

查勞工請假規則規定：勞工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自得依該規則

規定之標準請普通傷病假。另查，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4 條有關特別休假之規定，

勞工於工作滿一年之翌日起即取得請特別休假之權利，前開特別休假日期由勞資雙方協商排定。爰

勞工如確有「健康檢查」之必要，自可依前開規定請假前往，上開措施已行之多年，並無窒礙難行

之處。 

（七十九）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比照公保方式，在勞保條例中宣示

，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96） 

有關林委員鴻池就「比照公保方式，在勞保條例中宣示，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所提質詢，

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目前勞保財務流量正常：自 98 年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後，因保險費率採階梯式分年微調，

且年金給付有分期給付的效果，保險年度收支結餘已呈現順差，基金餘額由 98 年初 2 仟億元

溫和成長至 101 年 8 月底 5,202 億元，目前財務流量正常。 

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已組成專案小組通盤研議社會保險財務問題：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少子

女化等問題對社會保險所帶來的衝擊，已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邀集相關部會研商因應。

該會於 98 年 12 月設置跨部會「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將相關之社會保險作必要的

整合銜接，並就其可能的潛在債務問題及因應對策及早妥適規劃，刻正研議中。 

三、借鏡國外社會保險年金制度改革經驗，研議適合勞保制度因應對策：勞保財務問題攸關廣大勞

工權益，參考國外年金制度內涵及改革經驗，多由調整年金給付水準、提高保險費率及政府

挹注資源等方向著手，本會除持續配合前開專案小組研議外，亦同步積極蒐集國外社會保險

年金制度具體改革措施，研議適合我國勞保年金制度之未來改進方向。 

四、政府撥補勞保潛藏負債之可行性宜審慎考量：為舒緩未來保險基金財務流量壓力並配合 大院

97 年 7 月 17 日三讀通過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之附帶決議，本會經參考國內社會保險制度，研

議政府撥補勞保年金制度實施前之潛藏負債，並提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審議，惟事涉國家財

政能力及整體資源分配，行政院正通盤審慎研議中。 

（八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指定幼兒園及托嬰中心適用勞動基準

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可能助長惡化教保人員過勞的狀況，勞

委會應重新召開會議，邀集一線教保人員參與討論後，再行研議

教保人員是否納入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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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25） 

李委員就「指定幼兒園及托嬰中心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可能助長惡化教保人

員過勞的狀況，勞委會應重新召開會議，邀集一線教保人員參與討論後，再行研議教保人員是否納

入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使改制後之幼兒園於工作時間之安排仍保有合理之彈性，不因改制為幼兒園或將改列行業別

致生窒礙難行之處，並使幼托政策遂行及衡平勞雇雙方權益，又有鑑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之托嬰中心性質與幼兒園相近，本會原擬指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幼兒園及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托嬰中心為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之行業，並依法制程序辦理預

告。 

二、該案於預告期間未獲民眾書面陳述意見，惟部分團體向立委陳情，表示疑慮。為求周延，本會

於 101 年 9 月 5 日邀集基層工會組織、家長團體與業者代表等相關團體及主管機關召開「指

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幼兒園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托嬰中心為勞動基準法第三

十條之一之行業草案」會議，與會人員於該會議中充分對話及討論。有關本案，本會將多方

考量，審慎研議。 

（八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臺灣人才荒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63） 

王委員有關臺灣人才荒問題之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為發揮人才供需協調之功能，本院經建會於 98 年設置「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結合產、官

、學、研，作為訂定我國人才資源發展及加強培訓與引進人才等相關策略之協調整合平台；

未來有關我國攬才、留才及育才政策之規劃，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產業創新

條例」，先辦理各重點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及推估，對於有人才缺口之產業，研提人才

培育或引進之因應對策及需求建議，提報該會報確認並經本院核定後，納入人才培育、縮短

學訓考用落差及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案滾動檢討及落實推動，以期積極培育我國人才、縮

短學訓考用落差、提升人力資本效益，延攬並充裕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二、我國 15-24 歲之青年，101 年 1-8 月平均失業率為 12.31%，較上年同期減少 0.22 個百分點，

為一般失業率 2.9 倍，主要係因青年初入勞動市場，尚處就業調整磨合期，致其轉換工作頻繁

、工作較不穩定。為協助提升青年順利進入職場，政府刻正推動「協助青年就業接軌方案」

，配合青年職涯發展階段，提出「協助職涯探索」、「增進職場實務體驗」、「加強就業媒

合服務」、「提供創業服務」、「培訓後推介就業」以及「長期失業青年就業促進服務」等

六大面向，101 年辦理 55 項計畫，預計提供國內青年約 4 萬個就業機會與培訓約 7 萬人次，

可使青年失業率與平均失業率間之差距縮小。 


